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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服务指南》）所称自治区高层次人才，是指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法》（宁人社发〔2025〕160号）认定的A类、B类、C类、D类、E类高层次人才。
2.本《服务指南》所含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认定、招聘工资和编制管理、职称评定（认定）、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项目申报、科研项目申报、科技创新券申报、知识产权业务、创新创业金融服务、税务办理、海关通关便利、居留和出入境、配偶安置、创业补贴、创业贷款、创办企业注册登记、医疗保健、养老失业保险、医疗生育保险、旅游服务、休假疗养、体育场馆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等22项。
办结时限、承办单位、监督部门、联系（咨询）电话均在各项服务指南中予以公布。
高层次人才的工作补助安家费、周转房、租房购房补贴、健康体检服务等事项办理另行规定。
高层次人才凭“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及人才卡、人才码享受相关待遇。
3.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总监督部门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办）（监督电话：0951-6669749）、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监督电话：0951-12333）。
4.本《服务指南》内容由各相关承办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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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正文题目均使用简称）
服务指南一

高层次人才认定

一、服务内容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对在我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中，取得重大成就、作出突出贡献，或急需紧缺、具有一定创新创业潜质的人才，包括我区引进的相应层次人才和自主培养达到相应水平的人才，认定为A、B、C、D、E类高层次人才。
二、办理程序
（一）个人申报。个人通过“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系统”（http://nx.12333.gov.cn）申报，审批窗口可受理代办；
（二）审核认定。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法》（宁人社发〔2025〕160号）第九条“按照隶属关系与归口管理上报审核通过后，在用人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规定进行认定；　　　　
（三）备案发证。经审核符合认定条件的，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认定文件，发放“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电子证（码）、实体卡。    
三、办理所需材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表》及佐证材料。
四、办结时限
常年受理、分批办理。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0951-5099010
    银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951-6888902
石嘴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952-2010868
吴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0953-2036318
固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954-2076783 
中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科：0955-7063946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12333











服务指南二

招聘工资和编制管理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公开招聘工资和编制办理事项。
二、办理原则
各级机构编制、人社等部门建立简化流程、优化服务，为高层次人才办理招聘及工资手续。事业单位没有空编的可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解决。
三、办理程序及所需材料
招聘及工资手续办理业务在宁夏人社一体化平台上通过“招聘工资一件事办理”流程，实行“不见面”办理，需提供：
1.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向机构编制部门提出用编需求，向人社部门申请办理人员招聘手续（包括：申请文件、会议纪要、编制审核表、高层次人才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
2.人社部门审核并下发招聘批复文件；
3.机构编制部门办理入编手续；
4.人社部门套改工资(包括：所有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其中国外取得的学历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及证明本人学制年限的材料；录用前为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提供原单位工资介绍信或工资核减单；录用前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提供养老保险缴费台账；其他涉及工龄计算的相关材料。）
5.用人单位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四、办结时限
相关部门受理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申请后，一般应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承办单位：自治区党委编办、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县（区）委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咨询电话：
自治区党委编办监督评估处：0951-6668105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事业处：0951-5099323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资处：0951-5099102
银川市委编办综合科：0951-6888524
银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1-6888910
石嘴山市委编办综合科：0952-2218135
石嘴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2-2012351
吴忠市委编办综合科：0953-2039283
吴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3-2039620
固原市委编办综合科：0954-2088651
固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4-2076708
中卫市委编办综合科：0955-7068790
中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5-7063908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0951-6669749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12333
服务指南三

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项目申报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申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项目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自治区青年托举人才培养项目：采取单位推荐、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推荐两种渠道，任选其一进行申报。
自治区领军人才培养项目：采取单位推荐、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推荐、同行专家推荐三种方式，申报人可自选其一，但不得多头申报推荐。
申报人经所在单位或行业协会审核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按推荐渠道提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或自治区文联、社科联。
三、所需材料
登录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项目申报管理平台（https://rc.gdszwx.cn:8083/#/login）申报。
    四、办结时限
    每年7月或8月中旬，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部处：0951-6669528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0951-6669524
服务指南四

科研项目申报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申报自治区有关科技项目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登录宁夏科技管理信息系统（https://gl.nxinfo.org.cn/），根据所申报项目类别在线填报相应的申报书。
三、办理所需材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四、办结时限
科研项目常年受理，分期审批。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自治区科技厅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0951-5032423（政策咨询）
2.自治区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0951-5011204（技术咨询）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科技厅：0951-5032671




服务指南五

科技创新券申报

    一、服务内容
    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券申请兑付办理事项。科技创新券主要支持大型科技仪器共享、委托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贯标辅导、创新创业服务等五大方面创新活动。
    二、办理程序
    登录宁夏科技创新券管理服务平台（http://218.95.174.98:8088/publicIndex.html），注册并提交相关信息，根据申报内容在线填写《科技创新券服务合同》。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等费用支付证明；
    2.服务结果证明，如检测报告、技术解决方案、合作研发情况总结等。
    四、办结时限
    科技创新券可常年申请，即时生成，随用随兑。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自治区科技厅规划与基础研究处：0951-5032628
    2.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0951-2070006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科技厅：0951-5032671

服务指南六

职称评定（认定）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申报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评定（认定）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1.引进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每年一次，按照全区统一部署或自主评审单位备案时间开展评审。
2.高层次人才取得区外、国外大学、研究单位等认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认定。
三、办理所需材料
1.《自治区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申报表》。
2.学历、学位认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有从业准入要求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须取得相应准入资格。
4.原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聘任文件、获奖证书和业绩证明等材料。
四、办结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半年内办结；临床医学类相关岗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应在试用期考核合格后半年内予以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5099008
银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951-6033465（企业）
                          0951-6889350（事业）
                          0951-6888902
石嘴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952-2012068
吴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953-2036318
固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954-2076783
中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0955-7063908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12333










服务指南七

知识产权业务

一、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一）服务内容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知识产权专属咨询服务事项。
（二）办理程序
高层次人才提出咨询需求，指定知识产权业务骨干“一对一”专人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简化沟通流程，聚焦需求高效解答，全程跟踪服务。
（三）办理所需材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四）办结时限
节假日、工作日均可提供咨询服务。材料齐全、需求明确，即时受理、即时办结。需后续跟进的事项，1个工作日内反馈进展。
二、专利收费减缴备案服务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办理专利费用减缴备案事项。
（二）办理程序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专利业务办理系统”（http://cponline.cnipa.gov.cn）在线申请。
（三）办理所需材料
所在单位出具的上年度收入证明，证明材料应为原件，月均收入应不超过5000元（年6万元）。其他符合费用减缴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按照《专利收费减缴办法》提交。
（四）办结时限
符合《专利收费减缴办法》，于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合格。
三、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银川代办处：0951-6981607
四、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0951-5672019












服务指南八

创新创业金融服务

一、服务内容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贷”“人才保”“人才投”“人才板”等金融产品或服务。
2、 办理程序
（一）“人才贷”产品办理程序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为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A、B、C、D、E类高层次人才提供金融服务，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可向商业银行申请低利率、无抵押贷款。
（二）其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办理程序
高层次人才可分别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宁夏国投基金管理公司等基金公司、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对接专属银行卡、人身保险、基金投资、挂牌区域性股权市场事项。
3、 办结时限
办结时限以各金融机构规定为准。
  四、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支持高层次人才发展实施办法》明确的金融机构具体办理。咨询电话：0951-6363438
五、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0951-6363435

服务指南九

税务办理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优惠备案。
二、办理所需材料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三、办结时限
申报资料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即时办结。
四、承办单位及咨询监督电话
1.承办单位：各县（市、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及进驻政务大厅的办税服务窗口。
2.咨询监督电话：自治区纳税缴费服务热线：0951-12366







服务指南十

海关通关便利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中的留学人员、海外技术专家、回国定居或来华工作连续1年以上的人员海关通关便利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一）高层次人才进境科研、教学物品通关
高层次人才进境科研、教学物品时，除应向海关提交高层次人才身份证明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海关手续，海关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免税验放：
1.以随身携带、分离运输方式进境科研、教学物品的，应当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人员行李物品申报单》向海关书面申报，并提交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
2.以邮递、快递方式进境科研、教学用品的，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并提交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
（二）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物品通关
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1年以上的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物品的，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并提交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境内长期居留证件或者《回国（来华）定居专家证》，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海关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免税验放。
三、办理所需材料
1.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
2.高层次人才证明；
3.境内长期居留证件或回国（来华）定居专家证。
四、办理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海关自受理之日起尽速办理。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监督电话
1.承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川海关所属各隶属海关报关大厅
2.咨询监督电话：海关服务热线：0951-12360













服务指南十一

居留和出入境

一、在华永久居留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申请人本人到所在地级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及宁夏人民政府推荐函
2.《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申请表》
3.有效护照及签证或居留许可证及复印件
4.其他有关材料
（四）办理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6个月内办结。
二、在华居留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的外籍高层次人才，需在中国工作或长期居留的，可申请有效期5年内的工作类居留证件；其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可申请与引进人才在华居留期限一致的居留证件。
（二）办理程序
申请人本人到所在地级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2.外国人护照及复印件。
3.外国人持有的R字签证及复印件。
4.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通知书及外专部门签发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均为原件）。
5.申请人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照片1张。
6.外国人住宿登记手续。
7.其他有关材料。
（四）办结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结。
三、出入境与在华停留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的外籍高层次人才，需多次临时入、出境的，可申请5年有效、每次停留期不超过180天的多次R（人才类）签证；其外籍配偶及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可申请相应类别和期限的签证。
（二）办理程序
申请人本人到所在地级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非首次入境的，可由经公安机关备案的邀请单位代办申请）。
（三）办理所需材料
1.符合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引进条件和要求规定的证明材料以及邀请、接待单位出具的证明函件。
2.外国人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照片1张。
4.外国人住宿登记手续。
5.其他有关材料。
（四）办理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结。
四、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0951-5555021
石嘴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0952-2688801
吴忠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0953-2281767
固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0954-2667199
中卫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0955-7060597
五、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公安厅：0951-12367






服务指南十二

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

1、 服务内容
    C类以上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到区直事业单位调动手续办理。
二、办理程序
调动手续办理业务在宁夏人社一体化平台上通过“人员调动聘用及工资一件事办理”流程，实行“不见面”办理。
三、办理所需材料
1.调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申请调动聘用手续的公函；
2.调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会议纪要（区直部门）；
3.机构编制部门空编证明（控编单）；
4.岗位聘用相关资格材料（任职文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工勤技能等级证书等）；
5.事业单位聘用（任职）文件；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审批表（区外和事业单位系统外须提供纸质盖章件；区内事业单位线上填报）；
7.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专用表(区直单位须提供)。
四、办结时限
同意受理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调动业务后，一般应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承办单位：自治区党委编办、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咨询电话：自治区党委编办监督评估处：0951-6668105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事业处：0951-5099118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资处：0951-5099102
    六、市、县办理咨询电话
市、县办理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到事业单位调动手续，具体流程和所需材料请进行电话咨询：
银川市委编办综合科：0951-6888524
银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1-6888910
石嘴山市委编办综合科：0952-2218135
石嘴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2-2012351
吴忠市委编办综合科：0953-2039283
吴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3-2039620
固原市委编办综合科：0954-2088651
固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4-2076708
中卫市委编办综合科：0955-7068790
中卫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科：0955-7063908
七、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0951-6669749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12333


服务指南十三

高层次人才配偶创业补贴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配偶个人创业或开办企业的，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
2、 办理程序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到创业所在地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现场申请，也可通过“我的宁夏”APP线上申报。
三、办理所需材料
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四、办结时限
    经部门核查、现场勘察，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及时发放。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银川市就业与创业服务中心：0951-5556749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2-2013854
吴忠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3-2251108
固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4-2075809
中卫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0955-7061135
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0951-3093630


服务指南十四

高层次人才（配偶）创业担保贷款

一、服务内容
符合条件的创业个人、小微企业可在创业地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30万元、400万元，最长期限不超过3年、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财政部门按规定给予贴息。
二、办理程序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支持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资格审核。
三、办理所需材料
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四、办结时限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通过后，担保机构出具担保手续；担保担保机构审核通过后，由经办银行进行实地调查、放款审核，符合相关贷款条件的，签订借款合同。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银川市就业与创业服务中心:0951-5556794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2-2023221
吴忠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3-2038255
固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0954-2075832
中卫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0955-7063932
 

服务指南十五

高层次人才（配偶）创办企业注册登记服务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配偶）创办企业注册登记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可通过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局企业登记窗口现场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在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或通过互联网宁夏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服务平台登记注册公司。
（一）取得企业名称
通过企业注册登记窗口现场提交或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门户网站宁夏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服务平台提交企业核名（http://scjg.nx.gov.cn/）申请。
（二）申报材料及审核
1.现场办理：现场提交全部纸质材料，工作人员对提交的材料受理后即时审核。
2.网上办理：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门户网站的宁夏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服务平台提交登记材料，通过全程电子化签名认证，工作人员对签名确认的材料进行审核。
（三）发照
可选择现场发照、邮寄发照或领取电子营业执照。
三、办理所需材料
（一）公司设立登记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3.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5.住所使用证明。
6.其他资料。
（二）分公司设立登记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3.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确认任职信息即可）。
4.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5.其他资料。
（三）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
3.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
5.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6.其他材料。
（四）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说明。
3.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书复印件。
4.隶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办理时限
内资企业开办材料齐全的情况下，银川市1个工作日内办结，其他地市及宁东基地3个工作日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登记注册局：0951-6982645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0951-5555701
石嘴山市审批服务管理局：0952-2688725
吴忠市市场监管局：0953-2125305
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0954-2035314
中卫市市场监管局：0955-7068582
宁东市场监管局：0951-3093390









服务指南十六

医疗保健（卫健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一、办理事项
高层次人才医疗卫生保健。
二、定点医疗机构
全区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及部分专科医院、自治区体检康复保健中心。
三、服务内容
1.健康管理咨询。高层次人才由人才所在单位按照工作场所就近原则签约定点医院，签约医院负责健康档案建立和管理，提供日常医疗保健咨询。其中B类以上人才每人安排1名医务人员提供相应服务。
2.就诊绿色通道。D类及以上人才需提前进行线上或线下预约挂号，如遇门诊号源已满，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联系定点医院帮助挂号。医院根据需要协调专家集中会诊，即时检查治疗。其中B类以上人才可由定点医院指定专人帮助协调就医流程。
3.健康体检服务。高层次人才每年可享受1次健康体检。A类、B类人才按照每人6000元标准、C类、D类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统一安排，体检费用从自治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列支。E类人才按照每人不低于1200元标准核算，由用人单位负责具体落实，体检费用由用人单位列支。
4.动态化管理。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遇实行实名制管理。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供人才变动信息，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隶属关系向各定点医院通报。
四、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2.社会保障卡。
五、办结时限
门诊如需医院帮助挂号，提前1周以上进行预约；急诊诊疗即时办理；健康管理及体检按照年度计划安排落实。
六、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承办单位：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
2.咨询电话：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保健局
	0951-6603670
0951-6603669

	自治区体检康复保健中心
	0951-6601257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0951-6744358
0951-6744457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0951-5920003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0951-3923027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
	0951-2031773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研究院）
	0951-5600616
0951-560053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0951-7868662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0951-2160713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0951-6997021
0951-6997078

	银川市中医医院
	0951-8361553
0951-8361557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0951-6882211

	银川市口腔医院
	0951-8647098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0951-3066053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0951-5138307

	永宁县人民医院
	0951-8012670

	永宁县中医医院
	0951-8527955

	贺兰县人民医院
	0951-8627299

	贺兰县中医医院
	0951-8066339

	灵武市人民医院
	0951-8587205

	灵武市中医医院
	0951-869565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
	0952-3817207
0952-3817201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0952-2020035
0952-2054132

	石嘴山市中医医院
	0952-2046142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0952-3325003

	惠农区人民医院（石嘴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0952-7011929
0952-7011620

	平罗县人民医院（石嘴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0952-6017061
0952-6010976

	平罗县中医医院
	0952-6626858
0952-6626887

	吴忠市人民医院
	0953-2120903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0953-2023205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医院
	0953-3966104
0953-3966102

	吴忠市红寺堡区中医医院
	0953-5088120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
	0953-5099793

	盐池县中医医院
	0953-6021603

	盐池县人民医院
	0953-6020669

	同心县人民医院
	0953-8721037

	同心县中医医院
	0953-8025761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
	0953-3956368
0953-3956218

	青铜峡市中医医院
	0953-3051238

	固原市人民医院
	0954-2683990

	固原市中医医院
	0954-7288106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医院
	0954-2829679

	固原市精神康复医院
	0954-2829689

	西吉县人民医院
	0954-3012466

	西吉县中医医院
	0954-3012572

	隆德县人民医院
	0954-6011067

	隆德县中医医院
	0954-6011148

	泾源县人民医院
	0954-5012520

	彭阳县人民医院
	0954-7014353

	彭阳县中医医院
	0954-7013086

	中卫市人民医院
	0955-7029889

	中卫市中医医院
	0955-6559107

	中卫市第三人民医院
	0955-7012807
0955-7012654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医院
	0955-7098458
0955-7098401

	中宁县人民医院
	0955-5021456

	中宁县中医医院
	0955-5021456

	海原县人民医院
	0955-4015934

	海原县中医医院
	0955-4015331

	宁东医院
	0951-8632912
0951-8632887


七、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0951-5054491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5099081














服务指南十七

养老失业保险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养老、失业保险参保登记或转移接续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1.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办理参保登记的，由用人单位在“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2.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可以线上在“我的宁夏”APP或线下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3.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办理养老、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可以线上在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我的宁夏”、“掌上12333”APP或线下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结果申请办理。
4.引进人才及其配偶为外籍人士的，由用人单位按照《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2.身份证。
3.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由用人单位在“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完成劳动合同备案后同步办理参保登记，线下办理需提供《劳动用工备案登记表》、劳动合同备案名册；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提交行政事业单位控编单（录用文件或商调函）及《工资审批表》。
四、办结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齐全的，参加社会保险的即时办结；外省转入我区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1.承办单位：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区本级经办及各市、县（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2.咨询电话：
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0951-6982623、0951-5099190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登记科：0951-5555212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参保科：0952-2688818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登记管理科：0953-2131930
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0954-2075501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养老失业保险科：0955-7063925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0951-5099212、5099299、5099205

服务指南十八

医疗生育保险

一、服务内容
全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参保登记或转移接续，高层次人才按规定纳入公务员医疗补助等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1.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在我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到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各项医保业务。
2.高层次人才配偶、子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由其本人向居住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3.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我区上学的，由就读学校向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也可由本人到所在地乡镇（街道）民生服务中心办理登记后，到委托代办银行缴纳医疗保险费。
4.高层次人才（事业单位工作的）申请公务员医疗补助，由用人单位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申请获批后，由各市、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
2.户口簿、身份证。
3.《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增加（减少）申报表》和《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
4.《劳动用工备案登记表》、劳动合同备案名册或行政事业单位控编单（商调函）及工资审批表。
四、办结时限
各项申报资料符合要求的，首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的当日办结；参加外省区基本医疗保险转入我区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办结。
五、承办单位和咨询电话
1.承办单位：各市、县（区）医疗保障局
2.咨询电话：
银川市医疗保障局：0951-6888647
石嘴山市医疗保障局：0952-2041515
吴忠市医疗保障局：0953-2068766
固原市医疗保障局：0954-2665206
中卫市医疗保障局：0955-8598926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0951-5166091




服务指南十九

旅游服务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旅游优惠政策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高层次人才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到优惠景区售票窗口办理免门票单，凭免门票单入景区游览。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2.身份证。
四、办结时限
及时受理、即时办理。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优惠景区
	景区咨询电话
	属地主管部门及咨询电话

	5A级旅游景区
（3家）
	沙坡头旅游景区
	4001551766
	沙坡头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电话：0955-5035036）

	
	沙湖旅游区
	0952-6684025
	平罗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2-6093600）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
	4009960953
	青铜峡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3-3050675）

	4A级旅游景区
（9家）
	西夏陵景区
	0951-5668966
	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8829856）

	
	鸣翠湖景区
	0951-6121959
	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6147909）

	
	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
	0951-4114390
	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8829856）

	
	贺兰山岩画景区
	0951-3948808
	

	
	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景区
	0951-5133800
	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6147909）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0954-5648319
	泾源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4-7013567）

	
	须弥山旅游区
	0954-3985555
	原州区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4-2031791）

	
	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
	0954-3910222
	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4-3012445）

	
	金沙岛旅游区
	13369555600
	沙坡头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电话：0955-5035036）

	3A级旅游景区
（6家）
	黄河外滩湿地公园
	0951-4751166
	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6147909）

	
	灵武恐龙地质公园景区
	13007999369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1-8654229）

	
	滚钟口风景区
	0951-6606092
	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1-8829856）

	
	董府景区
	0953-3968686
	利通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3-2905608）

	
	黄河坛景区
	0953-3731888
	青铜峡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电话：0954-3050675）

	
	老龙潭景区
	0954-5013660
	泾源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电话：0954-7013567）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0951-6721898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与老干部处：0951-6727396







服务指南二十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免费乘坐我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高层次人才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到各地级市指定地点办理免费公交卡。
三、办理所需材料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
2.身份证及复印件。
3.个人近期2寸白底照片1张（含电子版）。
四、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1个工作日内办结。
五、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地址：银川市民族南街98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IC卡管理中心；电话：0951-6073609
石嘴山市安道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五岳路政务大厅1楼19号窗口；电话：0952-5895855
吴忠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地址：吴忠市利通区利华街政务大厅3楼143号；电话：0953-2020371
固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地址：固原市学院路行政中心民生大厦1楼公交窗口；电话：0954-7261619
中卫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汽车客运总站1楼候车厅；电话：0955-7011916
六、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0951-6076787


















服务指南二十一

休假疗养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参加休假疗养办理事项。
二、服务对象
A、B、C、D类高层次人才每5年左右享受一次免费休假疗养服务。
三、办理程序
1.制定年度休假疗养计划，公布休假疗养名额。
2.各相关单位根据名额分配表，通过“我的宁夏”APP登录电子社保卡，通过扫一扫功能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系统”或“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完成推荐填报。具体操作流程为：
（1）地级市人社部门，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系统”（http://nx.12333.gov.cn）,进入“高层次人才-人才服务-休假疗养”进行名额分配、资格审核及名单上报。
（2）区直主管部门及自治区直属高校、科研院所，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https://12333.hrss.nx.gov.cn），进入“宁夏高层次人才服务办事大厅-人才暖心工程”进行名额分配、资格审核及名单上报。
（3）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https://12333.hrss.nx.gov.cn/nxggfw/nxggfw/），进入“宁夏高层次人才服务办事大厅-人才暖心工程”进行人员指派上报。
（4）高层次人才，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https://12333.hrss.nx.gov.cn/nxggfw/nxggfw/），进入“宁夏高层次人才服务办事大厅-人才暖心工程”进行活动报名。
3.审核确定休假疗养人员名单，并告知专家本人。
4.组织实施休假疗养活动。
三、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专家本人是否通过审核，3个月内完成休假疗养活动。
四、承办单位及咨询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家服务中心：0951-5099081
五、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0951-12333









服务指南二十二

体育场馆服务

一、服务内容
高层次人才享受体育健身活动优惠政策办理事项。
二、办理程序
高层次人才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证（卡）到各服务场馆参加健身锻炼活动，免收场地使用费。
三、服务场馆及咨询电话
（一）宁夏亲水体育中心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南大街35号
电话：0951-5602966
（二）宁夏体育馆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公园街10号
电话：0951-5019392
（三）宁夏体育场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公园街10号
电话：17795071422
（四）银川体育馆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369号
电话：0951-2091106
（五）贺兰山体育场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和金波路十字路口东南角
电话：0951-6664689
（六）石嘴山市体育馆
地址：石嘴山大武口区五环广场附近
电话：0952-3819838
（七）吴忠滨河体育馆
地址：吴忠滨河体育运动公园
电话：0953-2015677
（八）固原市体育馆
地址：固原市新区高平路西侧
电话：0954-3968399
（九）中卫市体育馆
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五馆一中心
电话：0955-7654815
四、监督部门及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体育局人事与老干部处：0951-56028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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